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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6-005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

经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未分配利润为-

317,506,755.92 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324,471,240.13 元，不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公司 2025 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

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扬子新材 股票代码 0026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富君 周泽旭

办公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

春丰路 88 号

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

春丰路 88 号

传真 0512-68073999 0512-68073999

电话 0512-68327201 0512-68327201

电子信箱 ir@yzjnm.com ir@yzjn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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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是国内较早进入有机涂层板行业的民营企业之一，主要从事有机涂层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有机涂

层板产品应用于多个终端产业，主要包括集成电路厂房、医疗场所、大型场馆等建筑项目建设、装饰以及家电行业产品

的外观部件等。根据应用场景需求的不同，有机涂层板按照功能可分为高洁净板、抗静电板、高韧耐污板、抗菌板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2、行业发展阶段及公司所处地位

目前国内从事有机涂层板业务的企业主要集中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根据产业链上下游整合程度，主要分为以下三

类：

第一类为“轧硬生产+镀锌生产+彩涂”的长流程生产模式，具有规模大、市场份额稳定的特点，在大型工程建设领

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此类企业产品品种较为单一；

第二类为“镀锌生产+彩涂”的双流程生产模式，此类生产模式同样具有规模优势，同时相较于第一类产品规格丰富；

第三类为“外购镀锌板+彩涂”的单流程生产模式，相较上述两类生产模式，具有产品精细化程度较高、产量规模较

小的特点，也是公司目前采用的生产模式。

公司自 2002 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市场提供各种规格的有机涂层板，在建材、建筑装饰（医疗、半导体、新能源）

等诸多领域享有较高品牌美誉度。公司通过执行差异化产品策略，在特定细分市场生产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产品。同时

基于丰富的行业经验，公司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更加贴近市场和客户。公司拥有多项自主研发技术、具有持续开发

新产品并批量生产、稳定供应多个品种功能型有机涂层板的能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 年末

总资产 441,943,707.60 482,745,487.64 -8.45% 565,622,10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38,033,079.22 266,365,242.21 -10.64% 259,356,213.62

2025 年 202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 年

营业收入 327,928,828.91 340,351,752.74 -3.65% 434,600,70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8,332,162.99 7,009,028.59 -504.22% 31,933,54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7,021,060.49 -35,428,298.72 23.73% -37,508,535.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992,331.17 60,916,144.01 -81.95% 34,769,859.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1 -700.00%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1 -700.00%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1.23% 2.67% -13.90%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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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0,618,037.02 85,457,005.23 72,315,509.02 99,538,27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653,949.08 -7,198,270.67 -3,754,573.87 -12,725,36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078,674.24 -7,210,555.42 -3,799,387.34 -10,932,443.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96,500.98 5,852,286.63 808,459.05 5,828,086.4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3,073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3,607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宁颐然

养老产业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00% 153,600,000.00 0 不适用 0

昆山市创

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9% 19,895,733.00 0 不适用 0

胡卫林
境内自然

人
0.98% 5,000,000.00 0 冻结

5,000,000

.00

高盛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

境外法人 0.77% 3,918,600.00 0 不适用 0

吕孝萍
境内自然

人
0.52% 2,676,400.00 0 不适用 0

陈凤熹
境内自然

人
0.50% 2,583,940.00 0 不适用 0

杨艳
境内自然

人
0.48% 2,483,100.00 0 不适用 0

代学荣
境内自然

人
0.41% 2,118,000.00 0 不适用 0

吴明
境内自然

人
0.40% 2,023,240.00 0 不适用 0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邓伟
境内自然

人
0.35% 1,798,8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主要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陈凤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8,60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2,465,340 股，合计持有 2,583,940 股；

2、公司股东杨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82,900 股，合计持有 2,483,100 股。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积极督促股东胡卫林归还占用资金

胡卫林在担任本公司总经理时，通过向苏州汇丰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供应商超额支付预付款以及向胡卫林支

付拟购买股权资产转让意向金方式，公司将资金拆借至与胡卫林先生相关联的公司，形成了资金占用。

针对胡卫林尚未偿还的资金占用本息余额，2025 年 11 月 12 日，公司与胡卫林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其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前一次性偿还占用资金及利息共计 18,580,070.93 元；若未按期履约，公司有权不经其同意，直接向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处置质押的 500 万股扬子新材股票（包括但不限于折价、拍卖、变卖等方式）或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对质押股票进行拍卖、变卖。胡卫林同意，质押股票处置所得款项优先用于清偿公司的债权及债权实现成本，清偿顺序

为：债权实现成本、债权；双方就该协议办理了强制执行效力公证（证书编号：（2025）深坪证字第 15581 号，出具日

期：2025 年 11 月 13 日）。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因胡卫林未能按照《还款协议书》约定在 2025 年 12 月 10 日前，一次性偿还所占用资金 18,580,070.93 元（含利息）

的还款义务，2025 年 12 月 30 日深圳市坪山公证处出具了《公证书（执行证书）》，证书编号：（2025）深坪证字第

17956 号。公司收到该公证书后，立即向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6 年 3 月 5日，公司收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确认申请执行标的 18,626,520.93 元及

相关利息已全部执行到位，本案结案；2026 年 3 月 12 日，公司已足额收到全部执行款 18,626,520.93 元。至此，胡卫

林资金占用款项已全部清偿完毕，该事项对公司经营的不利影响已消除。

2、追缴李鹏股权转让款事宜

根据 2022 年 12 月公司与李鹏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李鹏应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退回公司

3,174.82 万元。其中 3,039.22 万元系前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35.60 万元系前期支付的股权转让交易产生的罚息。为

担保上述债务，李鹏将其持有的滨南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93 万股（38.07%）股份进行质押，并已办理质押登

记手续。​
2025 年 1 月，李鹏向公司还款 100 万元，剩余 3,074.82 万元债务仍未按约履行。2025 年 2 月 17 日，公司向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已受理此案；2025 年 5 月 13 日，公司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交

了财产保全申请，同日该法院下发裁定：查封、冻结、扣押李鹏名下银行存款 3,963.77 万元或其他相应价值的财产；

2025 年 10 月，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出具的终局裁决书，裁决支持公司全部仲裁请求，判令被申请人

李鹏向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及代付利息等合计 3,074.82 万元，并以该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 12%支付自 2022 年 12 月 26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同时承担本案保全费、律师费、仲裁费等全部相关费用。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应收李鹏 3,074.82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1,537.41 万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被申请人尚未履行裁决项下的付款义务，公司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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